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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政办函〔2020〕27 号

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精准研究解决

企业复工复产有关营商环境问题的通知

各县、市人民政府，试验区管委会，各区管委会，州直各委、办、

局，中央、省驻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

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，经州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减少对企业自主经营不必要的限制

各县市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

通知》（西政办电〔2020〕9 号）要求，全面精简不必要的复工

复产审批流程和手续，不得采取审批、备案等方式延缓开工；不

得对企业复工复产设置条件，变相审批；不得向企业收取复工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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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保证金。特别是要进一步研究门店标识规范的合理性，确保相

关规范要求不高于国内其他城市，并举一反三，清理调整相关不

符合企业复工复产的规定，全力营造企业复工复产的良好营商环

境。

二、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

各县市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

通知》（西政办电〔2020〕9 号）要求，加强指导、督促、协调

和服务，及时调度重点企业、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情况，跟踪分析

运行和投资情况。要加强区域协调联动，加大对重点工业企业产

业链上下游衔接不畅等影响复工复产问题的研究解决力度；要重

点抓好核心配套供应商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复工复产，推动重

点企业发挥龙头作用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开展疫情

防控和生产恢复。

三、认真落实企业复工复产优惠政策

各县市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

通知》（西政办电〔2020〕9 号）要求，认真落实中小微企业、

大型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在养老、失业、工伤保险三项社保的减免政策，支持企业稳定

和扩大就业，帮助企业渡过难关。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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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符合条件、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临时性延期

偿还安排。鼓励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，努

力使小微贷款利率比上年有明显下降。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税收各

项优惠政策措施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。

四、全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物资保障和用工保障

各县市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

通知》（西政办电〔2020〕9 号）要求，督促和帮助复工复产企

业严格落实防疫安全措施，聚焦各类企业复工和生产经营所需，

加强口罩、体温计、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供应。全力打通流通环节，

推动交通运输、快递等物流业加快复工复产，重点解决好务工人

员返岗和企业生产原材料、产品的流动保障。加强与周边州市对

接，推进货运车辆检疫检测结果互认，保障省内运输畅通；对周

边州市已进行检疫检测且未途经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货运车辆

快速放行，减少重复检查。加强企业用工保障力度，及时了解企

业用工需求，促进就业供需对接，积极推广“就业彩云南”、“西

双版纳就业”平台，开展各类线上招聘活动，畅通企业间对接通

道，实现线上求职互选，帮助企业缓解招工难矛盾。加大协调力

度，采取“点对点、一站式”直达运输服务，实施全程防疫管控

和服务，打通返岗“最先和最后一公里”，实现“出家门、上车

门、进厂门”精准流动，确保务工人员安全返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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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立企业复工复产服务保障机制

各县市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

通知》（西政办电〔2020〕9 号）要求，主动作为，全面了解企

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和相关诉求，跟进协调解决企业困难和问题。

要研究建立帮扶机制，采取“一企一策”“一事一议”方式，及

时协调和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遇到的问题和困难。要建立重点

企业、重点项目服务保障机制，主动靠前服务，协调解决企业生

产和项目建设所需水、电、煤、油、运等要素保障，确保企业更

快更好复工复产。在全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和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

APP 中已上线政务服务事项的部门，要抓紧梳理一批与企业复

工复产、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，通过各种方式加大

平台和 APP 的推广应用，率先实现该类事项全程网办。

六、加强营商环境举报投诉受理工作

各县市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回应制度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函

〔2019〕150号）要求，全面受理妨碍复工复产、破坏营商环境

问题举报投诉。对复工复产企业的投诉举报、要挂牌督办，加快

核实，切实解决复工复产中行政审批、政务服务、公共服务、承

诺兑现、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全力帮助企业复工复

产。对破坏营商环境的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等人和事，要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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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州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抓紧制定

《西双版纳州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回应制度》。

2020 年 4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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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委办公室，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，州监委，

州法院，州检察院，西双版纳军分区。


